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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醫療財團法人稅式支出之估算結果 

  本章針對醫療財團法人稅式支出之估算結果，分成三個小節說明。第一節係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之估算結果。第二節為營業稅稅式支出之估算結果。第

三節為本章估算結果之小結，第四節為稅式支出與社區公益活動的關聯性。 

第一節 醫療財團法人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之估算結果 

  利用財務報告之資料估算營利事業所得稅稅收影響數時，主要係先將財報科

目區分成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課稅所得），及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所得（免

稅所得）兩部分。以下分別分析各個項目的估算結果。 

一、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課稅所得）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計算方法如下列公式： 

 

 

    (一)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 

  表 4-1 為 94、95、96 年醫院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來源明細表。醫療財團法

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項目包含醫務收入、租金收入、研究計畫收入等項目。

94年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總額為 140,508百萬元，其中醫務收入金額約 139,285

百萬元，所占比重為 99.12%；租金收入、研究計畫收入及其他項目15分別約 379

百萬元、344 百萬元及 500 百萬元，所占比重共計約 0.88%。銷售貨物或勞務之

收入總額扣除支付點值調整、健保核減及醫療優待共計 16,285 百萬元後，94 年

                                                 

15
 其他項目包含處分固定資產收入、處分投資收入、兌換盈益及存貨盤盈等收入。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停徵之證券交易所得及期

貨交易所得－免稅之土地交易所得－依其他法令規定免稅所得－銷售貨物或

勞務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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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淨額約計 124,238 百萬元。至 96 年，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

入總額為 150,955 百萬元，其中醫務收入金額約 149,967 百萬元所占比重為

99.35%；租金收入約 368 百萬元、研究計畫收入約 487 百萬元及其他項目約 133

百萬元，所占比重約為 0.65%。扣除支付點值調整、健保核減及醫療優待共計

12,485 百萬元後，96 年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淨額約計 138,469 百萬元。 

  由上分析可知，醫療財團法人之課稅所得主要來源，仍屬醫療本業之收入，

帄均占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總額約 99.3%的比重，其他包含租金收入、研究計畫

收入等項目，總計占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約 0.7 %之比重。 

     (二)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  

  醫療財團法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包含醫務成本、管理費用、處分資產

損失、研究計畫支出項目。表 4-2 為 94、95、96 年醫院銷售貨物或勞務支出

項目明細表。94 年醫療財團法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總額為 123,280 百萬

元，其中包含醫務成本為 113,114 百萬元，所占比重約 91.75%；管理費用為

9,800 百萬元，所占比重約 7.95%；研究計畫支出及處分資產損失分別為 218

百萬元及 148 百萬元，共計所占比重為 0.3%。至 96 年，醫療財團法人銷售貨

物或勞務之支出總額為 132,515 百萬元，其中包含醫務成本為 122,572 百萬元，

所占比重為 92.5%；管理費用為 9,612 百萬元，約占比重 7.25%；研究計畫支

出為 265 百萬元，約占比重 2%；處分資產損失為 66 百萬元，所占比重約 0.05%。 

  其餘項目，包含停徵之證券交易所得及期貨交易所得、免稅之土地交易所

得、依其他法令規定免稅所得，因財報揭露資訊不足，故不擬予以估算。 

二、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所得 

  符合免稅標準之醫療財團法人，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減除依相

關法令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債券利息、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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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後，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免稅所得額，

作為計算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之稅基。其所得額計算方式如下列公式： 

 

 

    (一)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 

  醫院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包含利息收入、捐贈收入及投資收入及其他

非醫務收益等項目。表 4-3 為 94、95、96 年醫院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來

源明細表。94 年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金額為 25,538 百萬元，其中包含利

息收入約 257 百萬元，所占比重為 1.01%；捐贈收入約 5,947 百萬元，所占比重

為 23.30%；投資收入為 15,527 百萬元，所占比重為 60.84%；其他非醫務收益為

3,807 百萬元，所占比重為 14.86%。至 96 年，醫療財團法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以

外之收入之金額為 20,585 百萬元，其中包含利息收入金額約為 297 百萬元，所

占比重為 1.44%；捐贈收入金額約 3,737 百萬元，所占比重為 18.15%；股利（投

資）收入金額約 13,147 百萬元，所占比重為 63.87%；其他非醫務收入等項目金

額約 3,404 百萬元，所占比重為 16.54%。 

  由上述分析可觀察出醫院之免稅收入中，股利（投資）收入所占比例最高，

帄均約為 60%，捐贈收入所占比重次之，帄均約為 21%，再其次為其他非醫務

收入，所占比重為 17%。 

  非營利組織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稅式支出，主要以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

（免稅收入）作為估算稅基，其中占有重大比例者為股利收入及捐贈收入，表示

醫院除了被動接受捐贈收入以外，也主動的運用賸餘資金從事轉投資，從中獲取

投資收益，作為業外收入的主要來源。而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課稅收入），

也可透過業內與業外收支結餘盈虧互抵的方式，達到免稅的效果。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所得＝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依所得稅法第 42

條第 2 項規定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與其創設目的有關

活動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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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 

  所得稅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或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淨額，不計

入所得額課稅。立法理由係為了避免重複課稅，不論非營利事業轉投資層次之多

寡，投資收益僅在被投資事業階段課徵一次營利事業所得稅，以避免重複課稅。

轉投資之股利收益，依盈餘分配的標的不同，又可區分為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

若獲配股票股利，帳上僅需作股數的增加，不需入帳列計股利收入，因此，財務

報表所列示之股利收入，應僅為現金股利收入之金額。 

  依財務報表所示，醫療財團法人因投資於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轉投資收

入，列示於財務報表中，屬於非醫務活動收益之股利收入或投資收入項目。故在

估算時，以股利收入或投資收入項目作為轉投資收益的估算數，94 年不計入所

得額課稅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金額為 15,527 百萬元，95 年為 13,642 百萬元，

96 年為 13,147 百萬元。 

    (三) 與其創設目有關活動之支出 

  屬於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與創設目有關活動之支出，包含董事會支出、利

息支出、捐贈支出、募款活動費用及其他非醫務支出等項目。表 4-4 為 94、95、

96 年醫療財團法人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項目明細表。94 年與其創設目的

有關活動之支出金額為 3,790 百萬元，其中包含董事會支出約計 25 百萬元，所

占比重為 0.65%；利息支出約計 539 百萬元，所占比重為 14.23%；捐贈支出約

1,154 百萬元，所占比重為 30.45%；其他非醫務支出約 2,017 百萬元，所占比重

為 53.22%；募款活動費用為 55 百萬元，所占比重為 1.45%。至 96 年，與其創

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金額為 5,545 百萬元，其中包含董事會支出約計 24 百萬

元，所占比重為 0.44%；利息支出約計 580 百萬元，所占比重為 10.45%；捐贈

支出約 1,939 百萬元，所占比重為 34.96%；其他非醫務支出約 2,948 百萬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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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重為 53.17%；募款活動費用為 54 百萬元，所占比重為 0.97%。 

三、醫療財團法人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之估算 

  稅式支出的概念，係稅法或相關法規，基於配合社會福利政策、促進經濟發

展等目標，而對於特定對象給予租稅減免。以醫療財團法人而言，即係政府為了

獎勵其補助社會福利支出而給予租稅優惠。依據所得稅法之規定，非營利組織之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徵免範圍，在銷售屬於業外所得才享有免稅優惠，故銷售貨物

或勞務之所得，必須列入稅式支出之估算。 

  至於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依稅法規定，扣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收入不

足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支出部分之虧損，以及前五年銷售貨物或勞務虧損部分，如

有盈餘，才須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此二項扣除之規定，均屬於盈虧互抵之性質，

後者係依據所得稅法第 39 條之規定，但因此規定係為消除以年為基礎，計算課

稅所得及財務所得產生之暫時性差異，性質上非屬租稅優惠，僅是為公帄核課稅

捐之規定，故不計入稅式支出之估算。前者之規定則係將負值之免稅所得（虧損）

用以扣除課稅所得，會發生租稅減免的效果，故負值之免稅所得亦須計入稅式支

出的估算中。 

  茲將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估算公式列示如下： 

 

  醫療財團法人 94、95、96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之估算結果如表 4-5

至表 4-7。94 年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約為 6,221 百萬元，乘以稅率並減除累進

差額 10,000 元後，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金額約為 1,643 百萬元，此一數值係

包含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收入不足支應其創設目的支出之虧損，而依稅法規定，

此一業外活動虧損數，尚可適用盈虧互抵之規定，扣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

依此一規定，調整後之稅式支出金額約為 2,002 百萬元。95 年銷售貨物或勞務之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所得（免稅所得）× 0.25 ﹣10,000 ＝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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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約為 7,217 百萬元，乘以稅率並減除累進差額 10,000 元後，營利事業所得稅

稅式支出金額約為 1,813 百萬元，調整虧損數後，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之金

額約為 2,246 百萬元。96 年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為 1,893 百萬元，乘以稅率並

減除累進差額 10,000 元後，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金額約為 482 百萬元，調

整後之稅式支出金額約為 1,728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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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94、95、96 年醫院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來源明細表 

年度 醫務收入  比重％  
研究計畫 

收入 
 比重％  租金收入  比重％  其他收入  比重％  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小計 

94 139,285  99.12  344  0.26  379  0.27  500  0.36  140,508 

95 149,497  99.40  312  0.21  459  0.30  121  0.08  150,389 

96 149,967  99.35  487  0.32  368  0.24  133  0.09  150,955 

資料來源：衛生署統計資料，醫療財團法人歷年財務報表。 

 

表 4-2：94、95、96 年醫院銷售貨物或勞務支出項目明細表 

年度 醫務成本  比重%  
處分資產損

失 
 比重%  研究計畫費用  比重%  管理費用  比重%  銷售貨物或勞務支出小計 

94  113,114  91.75  148  0.12  218  0.18  9,800  7.95%  123,280 

95  121,642  92.17  72  0.05  218  0.17  10,046  7.61%  131,979 

96  122,572  92.50  66  0.05  266  0.20  9,612  7.25%  132,515 

資料來源：衛生署統計資料，醫療財團法人歷年財務報表。 

 

表 4-3：94、95、96 年醫院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來源明細表 

年度 利息收入  比重％  捐贈收入  比重％  
股利收入 

(投資收入) 
 比重％  其他非醫務收入  比重％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

外收入小計 

94 257  1.01  5,947  23.30  15,527  60.84  3,807  14.86  25,538 

95 346  1.39  5,706  22.95  13,642  54.87  5,1757  20.79  24,8698 

96 297  1.44  3,737  18.15  13,147  63.87  3,4047  16.54  20,585 

資料來源：衛生署統計資料，醫療財團法人歷年財務報表。 

 

 

單位：百萬元 

單位：百萬元 

單位：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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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94、95、96 年醫院創設目的有關支出明細表 

資料來源：衛生署統計資料，醫療財團法人歷年財務報表。 

 

年度 

董事會

支出 

 比重％  利息支出  比重％  捐贈支出  比重％  

其他非醫

務支出 

 比重％  

募款活動

費用 

 

比重％ 

 創設目的有

關支出總計 

94 25  0.65  539  14.23  1,154  30.45  2,017  53.22  55  1.45  3,780 

95 23  0.57  522  13.02  1,461  36.43  1,952  48.68  52  1.29  4,010 

96 24  0.44  580  10.45  1,939  34.96  2,948  53.17  54  0.97  5,545 

 

單位：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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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94 年醫療財團法人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估算表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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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94 年醫療財團法人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估算表（續完） 

 

單位：千元 

資料來源：衛生署統計資料 http://www.doh.gov.tw/CHT2006/DM/UNIT_MAIN.aspx?class_no=1，醫療財團法人歷年財務報表。 

http://www.doh.gov.tw/CHT2006/DM/UNIT_MAIN.aspx?class_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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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95 年醫療財團法人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估算表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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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95 年醫療財團法人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估算表（續完） 

 

單位：千元 

資料來源：衛生署統計資料 http://www.doh.gov.tw/CHT2006/DM/UNIT_MAIN.aspx?class_no=1，醫療財團法人歷年財務報表。 

 

http://www.doh.gov.tw/CHT2006/DM/UNIT_MAIN.aspx?class_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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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7：96 年醫療財團法人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估算表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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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96 年醫療財團法人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估算表（續完） 

資料來源：衛生署統計資料 http://www.doh.gov.tw/CHT2006/DM/UNIT_MAIN.aspx?class_no=1，醫療財團法人歷年財務報表。 

單位：千元 

http://www.doh.gov.tw/CHT2006/DM/UNIT_MAIN.aspx?class_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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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醫療財團法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稅式支出之估算結果 

  首先取得財團法人之財務報告後，統計 54 家醫療財團法人在 94、95、96

年度之醫務收入及醫務成本金額，分別作為銷項及進項金額，銷項及進項金額之

差額，即為最終階段之醫療加值額金額。 

  依醫療財團法人財務報表之資料，94、95、96 年之醫務收入分別為 139,285

百萬元、149,497 百萬元、149,967 百萬元，作為計算醫院營業稅額之銷項金額。

94、95、96 年之醫務成本分別為 113,114 百萬元、121,642 百萬元、122,571 百萬

元，作為計算醫院營業稅額之進項金額，銷項金額減除進項金額後，計算出最終

投入階段之醫療加值額，94 年為 26,171 百萬元、95 年為 27,855 百萬元、96 年

為 27,396 百萬元，乘上營業稅稅率 5%，即為營業稅稅式支出之金額，94 年之稅

額為 1,309 百萬元，95 年 1,393 百萬元，96 年 1,370 百萬元。其計算結果如表 4-8。 

表 4-8：94~96 年度醫療財團法人中間投入階段之計算 

 A B C=A-B D=C×0.05 

年度 醫務收入 醫務成本 
最終投入階段之加

值額 
稅額 

94 139,285 113,114 26,171 1,309 

95 149,497 121,642 27,855 1,393 

96 149,967 122,571 27,396 1,370 

資料來源：衛生署統計資料 http://www.doh.gov.tw/CHT2006/DM/UNIT_MAIN.aspx?class_no=1，

醫療財團法人歷年財務報表。 

 

第三節 估算結果小結 

54 家醫療財團法人 94、95、96 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分別為 2,002

百萬元、2,246 百萬元、1,728 百萬元，估算結果如表 4-9。另將醫療財團法人營

利事業所得稅及營業稅之稅式支出估算金額，彙總如表 4-10。 

醫療財團法人營利事業所得稅 94 年、95 年、96 年稅式支出之金額，分別占

單位:百萬元 

http://www.doh.gov.tw/CHT2006/DM/UNIT_MAIN.aspx?class_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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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全國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稅收比例為 0.64%、0.72%、0.45%；至於營業稅稅

式支出之金額，則分別占各年度全國營業稅稅收比例的 0.55%、0.59%、0.56%，

彙總如表 4-11。上述估算結果，可初步估計醫療財團法人所享有的租稅優惠金額。 

政府給予醫療財團法人租稅優惠政策，係因醫院可輔助政府在社會福利支出

項下之支出，根據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可知，目前 95、96 年社會福利支

出決算審定數分別為 302,247 百萬元、303,120 百萬元；另外，統計衛生署所公

布之財務報告資料，醫療財團法人 95 及 96 年，實際支用在研究發展、人才培訓

及健康教育費用總計金額，分別為 4,633 百萬元及 4,485 百萬元；實際支用在醫

療救助，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之支出總計金額，分別為 3,459 百萬元及

1,624 百萬元，合計醫療財團法人之社區公益活動支出金額16，95 年為 8,092 百

萬元，96 年為 6,019 百萬元，分別占 95 及 96 年之社會福利支出金額比例為 2.68%

及 1.99%，彙總如表 4-11。 

若以醫療財團法人之社區公益活動支出，占社會福利總支出金額之比例，作

為醫療財團法人對社會的貢獻程度，則 95 及 96 年度醫療財團法人之貢獻程度，

分別大於其享有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營業稅的稅式支出比例，代表就整體醫療市

場而言，醫療財團法人可基於其對政府在社會福利支出項目之輔助功能，而合理

享有免稅的資格；然而就個體的醫療財團法人而言，則可能必須考慮其個別所享

有的租稅利益及社區公益基金之實際支用情況，相關分析將於下一節說明之。 

 

 

 

                                                 

16
 因我國醫療財團法人所適用之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於 95 年 2 月時才公布實行，而醫療財團法

人之財務報告編製尚欠缺一致性，故 94 年社區公益活動相關之研究發展、人才培訓、醫療救助

及社區醫療服務等費用暫不予以估算。關於社區公益活動支出及稅式支出之相關說明請詳第四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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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9：94、95、96 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估算數 

 94 95 96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

收入總額 25,538 24,869 20,585 

減：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

之支出（屬銷售貨物或勞

務以外之支出） 3,780 4,010 5,545 

減：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

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 15,527 13,642 13,147 

免稅所得 6,221 7,217 1,893 

乘以稅率 25%，減累進

差額 10,000 - - - 

稅式支出 1,643 1,813 482 

調整醫療本業收支結餘

數後之稅式支出 2,002 2,246 1,728 

資料來源：彙總本研究表 4-5、表 4-6、表 4-7 之估算數。 

 

 

表 4-10：94、95、96 年度稅式支出之估算結果 

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式支出 營業稅稅式支出 

94 2,002 1,309 

95 2,246 1,393 

96 1,728 1,370 

註：截至 98 年 4 月 30 止,，亞東及振興醫院尚未公布 96 年財報，故稅式支出金額略為低估。  

 

 

 

 

 

 

 

 

 

單位：百萬元 

單位：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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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各年度醫療財團法人之稅收及公益支出占全國比例 

  醫療財團法人所得稅稅式支出   全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額   占稅收比例 

94 2,002  313,311   0.64% 

95 2,246  311,848   0.72% 

96 1,728  382,560  0.45% 

        

  醫療財團法人營業稅稅式支出 
 

全國營業稅稅額  占稅收比例 

94 1,309  237,531  0.55% 

95 1,393  236,931  0.59% 

96 1,370  246,137  0.56% 

        

 醫療財團法人社區公益活動支出  中央政府社會福利支出  占社會福利支出比例 

95 8,092  302,247  2.68% 

96 6,019  303,120  1.99% 

      

資料來源： 

1. GDP：行政院主計處統計資料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3213&CtNode=3504 

2.  全國稅收資料：財政部賦稅統計年報 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9565&CtNode=133&mp=6 

3.  醫療財團法人稅式支出：彙總本研究表 4-5、表 4-6、表 4-7 之估算數。 

4.  醫療財團法人社區公益活動支出:衛生署網站公開之醫療財團法人財務報告資料。 

5.  中央政府社會福利支出金額: 審計部網站之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第四節 稅式支出與社區公益活動 

  醫療服務具有公共財、殊價財、正外部性的特徵，對整體社會來說易發生供

給大於需求的不足現象，需要非營利醫院來補充社會上不足的醫療服務，這也是

支持非營利醫院免稅的理由。因此，非營利醫院應是站在「公益」的角度上去提

供醫療服務，來合理化它享有免稅的正當性。 

  社區公益活動即是醫院站在公益的角度，所提供的社會服務。文獻上對於社

區公益活動的定義，多以免費醫療的提供及壞帳的發生，來衡量醫院從事社區公

單位：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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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活動的大小，然而何種類型的社會服務屬於社區公益活動？應如何估計社區公

益活動的效益？對於各家醫院來說卻莫衷一是。 

社區公益活動是醫療財團法人享有免稅地位主要原因，美國的非營利醫院，

為取得享有租稅優惠的身份，通常會提出社區公益活動報告，以具體的數據資

料，說明其所從事的社區公益活動，作為非營利醫院達成特殊免稅目的的要求。

此即美國內地稅務局所設定的「營運測試」。我國並未強制醫療財團法人編製社

區公益活動報告，而係於醫療法第 46 條中規定，醫療財團法人必須提撥年度醫

療收入結餘之 10%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展、人才培訓、健康教育；10%以上辦

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易言之，醫療法明文規範了醫療財團法人，每年必

須從事關於教育研究發展，以及醫療社會服務的社區公益活動，且金額至少為收

入結餘的 20%。此一強制性的規定，不僅明確規範社區公益活動的概念，對於醫

療財團法人應從事多少的社區公益活動，也訂定具體的標準。據此，醫療法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對於醫院從事社區公益活動，亦訂明有「教育研究發展費用」

及「醫療社會服務費用」二項費用科目，作為醫院認列社區公益活動支出之財務

報表科目。惟逾二年未支用金額需轉列其他收入。 

美國的非營利醫院所需提供的社區公益標準，視各州規定而有所不同，其中

德州以「租稅標準」作為社區公益活動標準，規定醫院所從事的社區公益活動，

必須到達免稅金額，作為社區公益標準。意即，非營利醫院所享有的「免稅利益」，

與其從事的「社區公益活動支出」，係有關聯性的。醫院享有的免稅利益越高，

所應達到的社區公益活動標準越高，換言之，非營利醫院可享有的免稅利益，與

社區公益活動的提供，二者必須互相帄衡。我國對於社區公益活動之規定，係於

醫療法第 46 條中，強制醫療財團法人，須就每年收支結餘數，提撥一定比例之

金額，辦理教育研究發展及醫療社會服務活動。比較美國與我國對於免稅利益與

社區公益活動之規定，美國係每年檢視非營利醫院是否符合免稅資格，屬於事前

先審查其免稅資格，事後再准予免稅；我國則係在醫療財團法人符合免稅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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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即予以免稅優惠，至於醫院是否提供「足夠」的社區公益活動，則未有規定。

我國對於醫療財團法人之免稅，是屬於事前先免稅，事後再審查其免稅資格。 

  相較於美國，我國對於免稅利益與社區公益活動之規定，顯有缺失。首先，

我國對於醫療財團法人享有的免稅利益，未與社區公益活動作相關的連結。政府

對醫療財團法人實施租稅優惠政策，主要的目的，係藉租稅誘因（tax incentives）

或租稅補貼（tax subsidies），鼓勵醫院可多從事醫療公益服務活動，補充政府職

能的不足。醫院因此而享有的免稅利益，本應從事於社區公益活動上。惟我國目

前對於醫院享有的免稅利益與社區公益活動，係分開規定稅法及醫療法中，兩者

並無一定的關聯性，無法藉社區公益活動的支出，牽制醫院所可享有的免稅利

益。從而醫院僅有享受免稅的誘因，而無從事公益活動的誘因。 

其次，醫療法第 46 條之立意，係期望醫療財團法人至少提撥一定比例之金

額，從事於社區公益活動，故訂定收支結餘的 20%，作為社區公益活動的「下限」。

然許多醫院卻以此提撥數，當作社區公益活動的「上限」，認為只須達到此一比

例，即完成其公益義務，但醫療財團法人享有之免稅利益，可能遠超過其社區公

益活動之支出。究其原因，仍係醫療財團法人享有之免稅利益，與社區公益活動

支出未作適當聯結，形成某些醫療財團法人只享受利益，而不願力行其公益義

務，或迴避其設立的宗旨及使命。 

第三，醫療財團法人僅需每年提撥一定比例之社區公益活動支出（即教育研

究發展費用及醫療社會服務費用），便可享有業外所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的利

益。醫院可能僅遵照醫療法規定，盡費用提撥之義務，但並未將提撥數，實際支

用於社區公益活動上，使社區公益活動基金的設置，形同一筆撥而不用的公益

金，卻仍可享有營利事業所得稅免稅之利益，有些不肖醫療財團法人甚至將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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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未支用之公益金，逕自轉作非醫務收入，或另案提作專案計畫17，相對於其所

享有龐大的免稅利益，醫療財團法人顯有以社區公益之名，行逃漏稅之實。 

綜上，醫療財團法人，應以其實際從事的社區公益活動為憑，取得享有免稅

的資格，才能合理享有免稅利益。在政策上，似宜建立社區公益活動與免稅利益

的關聯性，其作用不僅可合理化醫療財團法人免稅地位的取得，促使醫療財團法

人實際支用社區公益活動之公益金，亦可作為政府評估及測度對醫療財團法人免

稅政策的實施成效。 

                                                 

17
 相關新聞查詢自醫改會網站：http://www.thrf.org.tw/ 


